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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11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 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 113 年 07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十三 時 

地點：大華樓五樓會議室 

主席：教務長 王慧君 

紀錄：陳達玟組長 

壹、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應到人數：16人，實到人數：13人) 

貳、主席致詞 

叁、報告事項： 

一、工作報告 

(1)113學年度第1學期(下學期)開學日113年9月9日(一)，註冊當天開始依課表上

課，進修部113年9月8日(日)開始上課。 

(2)請各系盡快確定開課之課程， 

(3)進修部確定開課時數請提供給會計室，需製作下學期註冊繳費單。 

(4)依據外國學生來臺辦法第11條規定略以，若逾開學6週後尚未入境及註冊入學之

學生，則不得於當學期註冊入學。 

(5)自113學年度起星期三下午567節分別為導師時間、課外活動時間。 

(6)新南向班級星期四下午567節分別為導師時間、課外活動時間。請各系、國際

處、學務處有活動或會議等，皆安排在此時段。請勿影響正常上課。 

 

肆、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一：擬定本校「國際專修部學生免修華語課程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明： 

一、依據本校學則及大學部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訂定本要點，全條文如下。 

二、具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高階級者，得免修校訂必修華語課程 4~8 學分，但仍需選

修該系其他科目以補足畢業所需學分數。 

三、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3.06.27)審議通過。 

四、教育部維護教學品質宣導說明會(113.04.23)簡報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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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條文如下 

敏實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免修華語課程實施要點(草案) 
113.06.27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113.07.16教務會議審議 

一、 依據本校學則及大學部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訂定「敏實科技大學國際專修部學生免修華語課程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申請華語課程免修學分者需於入學系所後第一學期提出申請。 

三、 依據 TOCFL鑑定標準，玆將華文課程分級方式如下： 

TOCFL 測驗等級 TOCFL 分級 華文課程分級 

入門基礎級 
入門級(A1) 入門級 

基礎級(A2) 基礎級 

進階高階級 
進階級(B1) 進階級 

高階級(B2) 

 
流利精通級 

流利級(C1) 

精通級(C2) 
 

四、 符合下列標準者，可檢附華語文證書，申請華語相關課程免修。 

（一）具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進階級（B1）得免修進階華語(一)及進階華語文(二)共8學分。 

（二）具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高階級（B2）得免修應用華語(一)及應用華語(二)共4學分。 

五、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高階級）者，得申請免修華語課程學分，但仍選修其他專業選修以補足

畢業所需學分數。 

六、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大學部學生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七、 本辦法經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議，提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正式實施，修正時

亦同。 
 

吳仁明：國際專修部學生第一年入學會先修讀華語先修課程，且要有 A2相關華語證照後，第二年才能

進入專業課程，故針對具備具較高級華語文能力的學生，訂定此免修要點，讓學生有更多時間可

以修讀專業課程。 

何東洋：新南向產學專班學生不適用嗎？ 

吳仁明：不適用，因為新南向班級規定入學時要華語為零基礎，且新南向入學一年級上學期時開設5學

分10小時之華語文課程，學生要必修。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二：修訂本校「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明： 

一、 多益 TOEIC 系列測驗新增日常實用初、中階的英語溝通評量工具 TOEIC BRIDGE，

難易度適合作為本校學生英文考評測驗，故將加入本校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 

二、 多益系列分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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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定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外語文基本溝通能

力，因應職場需求，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特

依「學生畢業門檻辦法」訂定「外語文能力

畢業門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外語文基本溝通能

力，因應職場需求，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特

依「大華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辦法」訂定

「敏實科技大學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修改學校名稱 

二、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全

民英檢（ GEPT）初級考試檢定或新多益

（TOEIC）225分（含）以上、多益 BRIDGE 60

分（含）以上、雅思(IELTS)3級分(含)以

上、紙筆式托福(TOEFL）390分（含）以上、

電腦式托福（CBT TOFEL）90分（含）以上、

網路式托福（iBT TOEFL）24分（含）以上、

PVQC 專 業 英 文 詞 彙 能 力 電 腦 網 路 式

（Specialist）專業級、或符合 CEF 語言能

力架構 A2級之英語檢測，或通過日本語檢定

二、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全

民英檢（GEPT）初級考試檢定或新多益

（ TOEIC ） 225 分 （ 含 ） 以 上 、 雅 思

（ IELTS）3級分（含）以上、紙筆式托福

（TOEFL）390分（含）以上、電腦式托福

（CBT TOFEL）90分（含）以上、網路式托

福（iBT TOEFL）24分（含）以上、PVQC 專

業英文詞彙能力電腦網路式（Specialist）專業

級、或符合 CEF 語言能力架構 A2級之英語檢

測，或通過日本語檢定（JLPT）N5級（含）

增加「多益 BRIDGE 60分

（含）以上、」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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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JLPT）N5級（含）以上，或通過韓國語文

能力測驗（TOPIK）1級（含）以上。 

以上，或通過韓國語文能力測驗（TOPIK）1

級（含）以上。 

三、凡在學期間通過本要點第二條所列之任

何一項外語能力檢定者，應持成績證明文件

正本與影本各一份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影

本經通識教育中心核印後登錄備查。 

三、凡通過本要點第二條所列之任何一項外

語能力檢定者，應持成績證明文件正本與影

本各一份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影本經通識

教育中心核印後登錄備查。 

在學期間取得外語能力證照

自113學年度入學起實施。 

四、 修定後全條文 

敏實科技大學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7年09月17日教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98年04月22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1年07月04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4年03月19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5年07月13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8年11月05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09年06月10日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110年11月16日教務會議修訂(110入學適用) 

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通識課程委員會修訂 

中華民國113年07月16日教務會議審議(110學年以後入學適用) 

一、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學生外語文基本溝通能力，因應職場需求，

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特依「大華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辦法」訂定「敏實科技大學外語文能力畢業門

檻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日間部四技學生須於畢業前通過全民英檢（GEPT）初級考試檢定或新多益（TOEIC）225分

（含）以上、多益 BRIDGE60分（含）以上、雅思（IELTS）3級分（含）以上、紙筆式托福

（TOEFL）390分（含）以上、電腦式托福（CBT TOFEL）90分（含）以上、網路式托福（iBT 

TOEFL）24分（含）以上、PVQC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電腦網路式（Specialist）專業級、或符合 CEF 語

言能力架構 A2級之英語檢測，或通過日本語檢定（JLPT）N5級（含）以上，或通過韓國語文能力測

驗（TOPIK）1級（含）以上。 

三、 凡在學期間通過本要點第二條所列之任何一項外語能力檢定者，應持成績證明文件正本與影本各一份

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影本經通識教育中心核印後登錄備查。 

四、 日四技學生若於大二結束後尚未通過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者，得選修大三開設之免費「捷進英文」課

程（English Access，每周兩小時零學分）。本課程加強學生英文能力並輔導參加本校符合 CEF 語言能

力架構 A2級之英檢平台考試，若及格（106分）者則視為通過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 

 學生若於大四下學期結束尚未通過外語文能力畢業門檻者，得選修暑期「捷進英文」，但需自費。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五、 自 110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畢業門檻適用之，唯第三條在學期間取得外語能力證

照自 113學年度入學起適用之。 

討 論： 

丁珮珊：建議採認2年內取得之語言證照。 

陳達玟：現在是學生提出來的申請時間點問題。如果學生在畢業前提出來的語言證照，

即是2年內(在學期間)。若學生在大學一年級提出的語言證照，就非在學期間內取得

的，故修改第三條增加「在學期間」取得之語言證照。 

梁應平委員：學生如何培養外語能力指標，在系科評鑑已列為指標項目，故建議學生

「在學期間」取得證照，已加強學生之語言能力。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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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智能科技學院、智慧生活應用學院 

提案三：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門檻，提請審議。 

說 明： 

一、113學年度學班級（名額）如下表： 
系科名稱 學制班別(班級數) 核定公文文號 核定名額 備註 

智慧製造工程

系 

四技日間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50  

四技進修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40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續

辦)四年制學士班(3) 
1130227臺教技(四)字第1132300552A號 120 

 

智慧車輛與能

源系 

四技日間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50  

四技進修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40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新

辦)四年制學士班(2) 
1130412臺教技(四)字第1132301076Q號 80 

 

人工智慧應用

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 

四技日間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40 

 

餐飲管理系 

五專(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30  

四技日間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30  

四技進修部(1) 1121002臺教技(一)字第1122327841M號 30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續

辦)四年制學士班(1) 
1130313臺教技(四)字第1130026365號 40 

 

國際專修部(1+4)學士班(2) 

1120726臺教技(四)字第112230165A號 30 

112-2入學 

第一年入學華語先修 

第二年進入專業課程 

二、113學年度五專：餐飲管理系。 

入學年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入學 113學年度入學 

課程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畢業學分數 

開課總量時數 

畢業學分：220學分 

時數：商：240小時 

畢業學分：220學分 

時數：商：240小時 

畢業學分：220學分 

時數：商：240小時 

畢業門檻 
一 專業證照 專業證照 專業證照 

二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 

專業證照畢業門檻：1110322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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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3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餐飲管理系、智慧車輛與能源系、智慧製造工程系、人工智

慧應用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入學年 111學年度 112學年度入學 113學年度入學 

課程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通識必修 

(學分/時數) 

閱讀與表達4/4 閱讀與表達4/4 閱讀與表達4/4 

英文4/4 英文4/4 英文4/4 

共8學分/8小時 共8學分/8小時 共8學分/8小時 

服務學習0/2 服務學習0/2 服務學習2/2 

體育0/4 體育0/4 體育0/4 

共0學分/6小時 共0學分/6小時 共2學分/6小時 

通識選修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

至少各4學分，另需選修一門資訊

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識選修

課程，共16學分。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

至少各4學分，另需選修一門資訊

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識選修

課程，共16學分。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

至少各2學分，另外4學分三大領

域中依學生興趣選修，需選修一

門資訊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

識選修課程，共14學分 

(16學分、5領域) (16學分、5領域) (14學分、5領域) 

畢業學分數 

開課總量時數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工：146小時、商：13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工：146小時、商：13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工：146小時、商：136小時 

畢業門檻 

一 專業證照 專業證照 專業證照 

二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 

三 外語能力 外語能力 外語能力 

四、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餐飲管理系、智慧車輛與能源系、智慧製造工程系。 

入學年 111學年度入學 112學年度入學 113學年度入學 

課程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必、選修(詳如課程科目表) 

通識必修 

(學分/時數) 

閱讀與表達4/4 閱讀與表達4/4 閱讀與表達4/4 

英文4/4 英文4/4 英文4/4 

共8學分/8小時 共8學分/8小時 共8學分/8小時 

體育4/4 體育4/4 體育4/4 

共4學分/4小時 共4學分/4小時 共4學分/4小時 

通識選修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至

少各4學分，另2門(4學分)不限領

域，共16學分。 

112.07.18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至

少各4學分，共16學分。 

人文、社會、科技自然三大領域至

少各4學分，共16學分。 

16學分、3領域 16學分、3領域 16學分、3領域 

畢業學分數 

開課總量時數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商：141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商：141小時、工：14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時數：商：141小時 

五、113學年度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專班。 

入學年度 111學年度第1學期 112學年度第1學期 113學年度第1學期 

系科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續辦) 

核定名稱 
餐飲與烘焙管理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 

餐飲與烘焙管理國際學生產學合作

專班 

餐飲與烘焙管理國際學生產學合

作專班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四年制學士班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

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 

(通識選修8學分) 

詳如課程科目表 

(通識選修8學分) 

詳如課程科目表 

(通識選修6學分) 選修 

合計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華語文能力 A2等級(含)以上，依教育部規定。 

A2等級(含)以上，依教育部規定。 

(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文

能力 A2(含)級以上測驗，未通過者

應逕予退學) 

A2等級(含)以上，依教育部規

定。 

(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

文能力 A2(含)級以上測驗，未通

過者應逕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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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門檻 校外實習 校外實習(產業實習) 校外實習(產業實習) 
 

入學年度 112學年度第1學期 113學年度第1學期 

系科 智慧製造工程系 智慧製造工程系(續辦) 

核定名稱 智慧製造工程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智慧製造工程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

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8學分)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6學分) 

選修 

合計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華語文能力 

A2等級以上(含)，依教育部規定。 

(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文能力 A2(含)級以上

測驗，未通過者應逕予退學) 

A2等級以上(含)，依教育部規定。 

(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文能力 A2(含)級以

上測驗，未通過者應逕予退學) 

畢業門檻 校外實習(產業實習) 校外實習(產業實習) 
 

入學年度 113學年度第1學期 

系科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 

核定名稱 智慧車輛與能源系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新班)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

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6學分) 

選修 

合計 
畢業學分：128學分 

總量時數136小時 

華語文能力 
A2等級以上(含)，依教育部規定。 

(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文能力 A2(含)級以上測驗，未通過者應逕予退學) 

畢業門檻 校外實習(產業實習) 
 

六、113學年度「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規範」1121115版修定。 
(1)入境時間限制: 

 
(2)自112學年度入學起：一年級第二學期結束前通過華語文能力 A2(含)級以上測驗。如未能通過華語

文能力 A2（含）級以上測驗者，則學校應逕予退。（含）級以上測驗者，則學校應逕予退。 

(3)每週課程(包含理論課及校外實習課)均應於週一至週五之日間排課為限，並應於固定時間執行課程。 

七、112-2入學「國際專修部」: 
入學年度 112學年度第2學期 

系科 餐飲管理系 

學制 四年制學士班 

課程門檻 

必修 
詳如課程科目表(通識選修14學分) 

選修 

合計 畢業學分：128學分、總量時數128小時 

華語文能力 
1.華語先修班：須通過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含)以上能力。 

2.進入系所修讀之學生於大二起須達華語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B1)。 

畢業門檻 
一 校外實習 

二 專業證照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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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東洋院長:國際專修部學生，是否跟四技日間部學生一樣取得專業證照? 

主席:國際專修部學生視同一般生，所以入學前要有一定的華語文證照資格才能進入專業課程。 

徐雯珊主任:國專學生畢業前取得相關證照，也可以強化教學，且對學生校外實習及畢業後如要留在台

灣工作是有加分作用。綜上建議國際專修部學生畢業前仍需取得專業證照。 

陳達玟:新南向學生，畢業門檻是否要增加專業證照? 

徐雯珊主任:建議南向班學生採用鼓勵的方式，不要強迫學生畢業前取得專業證照。新南向學生要打

工、上課等，剩餘的讀書時間真的很少，故不要在強求專業證照，建議採鼓勵的方式。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一、照案審議通過。 

二、校外實習之認定與產業實習僅有課程名稱不同，其規範與校外實習一樣。 

三、新南向畢業門檻中不列入「專業證照」門檻，因新南向學生採用鼓勵的方式。 

四、國際專修部學生畢業前須取得專業證照。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四：修訂本校「通識課程選課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承上提案三，修訂「通識課程選課要點」。 

二、 此案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113.06.27)審議通過。 

三、 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113學年度後入學) 原開課(110-112學年入學) 說明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113學年度及之

後入學學生(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110學年

度及之後入學學生(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1.自113學年度起調

整 

六、四技部學生： 

(一)日間部：須選修14學分，三大領域至少各2學

分，另外4學分三大領域中依學生興趣選修，需選

修一門資訊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識選修課程。 

超過14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二)進修部:須選修16學分，三大領域至少各4學

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領域中另選2門。 

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六、四技部學生(包含日間部與進修部）須

選修16學分，三大領域至少各4學分，日間

部另需選修一門資訊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

通識選修課程。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

學分計算。 

1.日間部：共14學分。 

*三大領域各1門(2學分*3

門=6學分) 

*另外4學分三大領域自

選。(2學分*2門=4學分) 

*資訊相關*1門=2學分 

*英文領域*1門=2學分 

2.進修部：共16學分 

*三大領域各2門(2學分*3

門=12學分)，另外4學分

三大領域自選 

四、 修訂後全條文: 

敏實科技大學通識課程選課要點(草案) 

民國106 年11月09日通識中心課程規劃會議修訂 

民國106年12月05日教務會議核定 

民國109年8月12日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 

民國110年7月28日教務會議 

民國112年7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6月27日通識中心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民國113年7月16日教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敏實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訂定「敏實科技大學通識課程選課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大學部113學年度及之後入學學生(以下簡稱本校學生)。 

三、 本校學生應符合本要點之規定始得畢業。 

四、 本校通識選修課程，共分為人文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三大領域。 

五、 本校學生必須跨領域選修，以充實學生的知識層面、拓展其宏觀視野，進而發展豐富及多元

化的生活內涵。 

六、 四技部學生： 

(一)日間部：須選修14學分，三大領域至少各2學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領域中另選2門，需選

修一門資訊相關以及一門英文相關通識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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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4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二)進修部:須選修16學分，三大領域至少各4學分，另外4學分由三大領域中另選2門。 

超過16學分者，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七、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將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必/選修 
科目/領

域 

113學年入學 

通識規劃:四技日間部 

110-112學年入學 

通識規劃:四技日間部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學分) 

英文 2 2       2 2       

閱讀與表

達 

2 2       
2 2       

通識選修 

(14學分) 

英文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資訊相關   至少一門   至少一門 

人文藝術   至少一門 
及不限領域另選

二門 

  至少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自然科學   至少一門   至少二門 

110學年以後入學通識規劃:四技進修部 

必/選修 科目/領域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識必修 

(8學分) 

英文 2 2       

閱讀與表達 2 2       

通識選修 

(16學分) 

人文藝術   至少二門 

及不限領域另選二門 社會科學   至少二門 

自然科學   至少二門 
 

決 議： 
一、照案審議通過。 

二、補充說明，此案是因113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課程標準「服務學習」修改為2學分2小時(112學年度

0學分2小時)，故在112學年度以前「服務學習」不及格，需重修同學需加修113學年度之「服務學

習」，其重修之「服務學習」不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提案五：審議大同技術學院學生安置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1130503臺教技(四)字第1130043911E號函辦理大同技術學院學生安置。 

二、 學生名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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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據公文之說明五(一)略以應全部採認原已修讀成績及格之學分。 

(1)經查大同技術學院109學年度、110學年度之課程標準，烘焙管理系並無「校外實習」相關課

程要求。 

(2)劉生113學年安置入學，剛好本校本屆學生於校外實習(四下五上校外實習)，為考量劉生之

學業狀況，建議本學期之「校外實習」擬採用修課方式，免校外實習改有專業證照替代。 

(3)專業證照：學生期望可以協助考取專業證照。 

(4)學務處生活教育畢業門檻:經詢問原學校五專生僅有在課程中有「服務學習」必修課程，無

其他的生活認證(社團、志工等等)畢業門檻。建議：免生活認證畢業門檻 

四、 擬建議畢業門檻：(1)修滿必畢業學分數220學分規定、(2)在本校就讀期間取得乙張專業證照。 

五、 公文略以: 

 

(1)依據大同技術學院112學

年度收費標準學雜費為

35,583元(五專後二年) 

(2)依據本校112學年度收費

標準學雜費為33,763元

(五專後二年) 

(3)依據說明五(一)略以應

全部採認原已修讀成績

及格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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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徐雯珊主任：專業證照考試時間(本校即測即評大概會6月底7月初)如有專業證照畢業門檻規定，因離

畢業時間太近恐引響學生是否如期畢業畢業，建議取消專業證照畢業門檻。 

何東洋院長：建議取消專業證照畢業門檻。學生由他校安置到本校，要適應學習已屬不易。 

陳達玟：因學生訴求如說明二，希望在本校就讀期間取能得專業證照。所以在此提出討論是否納入畢

業門檻。 

徐雯珊主任:建議鼓勵學生去考取專業證照，勿列入畢業門檻。 

決 議： 
一、刪除學生專業證照之畢業門檻規定，因為考試時間大約在明年6月左右，離畢業時間太近恐引響學

生畢業，故取消。 

二、修滿必畢業學分數220學分規定。仍須依據學則每學期要有最低修業學分數。 

三、因五年級上學期該班學生皆在校外實習，期初加退選課程時在請系、教務處協助學生選課。 

 
提案單位:餐飲管理系、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提案六：審議113學年度第1學期「自主學習」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建構以學生為本位之學習，注重問題導向，創造多元、跨域學習環境，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終

身學習之能力。 

二、自主學習學分數最多以8學分為限，每學期原則以2學分為限。 

三、本學期開課清冊如下表： 

開課單位 開課班級(113)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 人數 

智工系 智工二 CNC洗床加工技能 邱國暢 1 5 

智工系 智工二 Mastercam2024製圖教學 邱國暢 1 5 

智工系 智工三智工二 企業體驗 熊雅意 1 4 

智車系 智車二 進階電腦輔助製圖 曾慶祺 1 5 

四、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人工智慧學院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1130625)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綜合業務組 

提案七：審議「113學年度四技日間部一年級「微學分 I」選修開課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微學分課程設置要點】，第七條(略以)開課單元由各學院提出，經教務會議討論後決

定當學期微學分授課單元。 

二、本學期開課單元如下： 

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系統開課班級 學分 時數 計劃案 

A 微學分 I-感測器應用 張榮鴻 智車一 1 1 高教 

B 微學分 I-Line客服機器人 楊智凱 智慧一 1 1 高教 

C 微學分 I-創意法式甜點 張瀚中 餐飲一 1 1 高教 

D 微學分 I-微型創業 待聘 智慧一 1 1 USR 

E 微學分 I-智慧農業創新與創業 蔡鴻德 智慧一 1 1 USR 

F 微學分 I-社會企業與地方創生 黃瓊華 智工一 1 1 USR 

三、上述課程開課經112學年度第二學期人工智慧學院第一次課程委員會議(1130625)審

議通過、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智慧生活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130613)審議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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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課時間如下表： 

週次 星期五 行事曆 節次 1 節次 2 節次 3 節次 4 

一 113/09/13   AE AE AE AE 

二 113/09/20   AE AE AE AE 

三 113/09/27   AE AE AE AE 

四 113/10/04   AE AE AE AE 

五 113/10/11   BC BC BC BC 

六 113/10/18   BC BC BC BC 

七 113/10/25   BC BC BC BC 

八 113/11/01   BC BC BC BC 

九 113/11/08 期中考週 DF DF DF DF 

十 113/11/15   DF DF DF DF 

十一 113/11/22   DF DF DF DF 

十二 113/11/29   DF DF DF DF 

十三 113/12/06   微學分成果報告 

十四 113/12/13   計劃案截止核銷 

十五 113/12/20           

十六 113/12/27           

十七 114/01/03           

十八 114/01/10 期末考週         

五、核算18次鐘點費，經費部分請各計畫統籌分配。 

決 議：待聘師資擬由學院指派師資背景洽當之教師，餘照案審議通過。 

 
提案單位：國際處 華語文中心 

提案八：訂定本校「華語文中心課程及教學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因應華語文中心成立，故訂定「課程及教學發展委員會」相關要點。 

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敏實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課程及教學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113年5月16日華語文中心會議通過 

113年7月16日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因應華語文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課程發展及實施之相關事宜，依據「敏實科技大學

華語文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特設置「敏實科技大學華語文中心課程及教學發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三到五人，由本中心主任、本校華語教師代表、教務主管共同組成，委員

任期一年，得連任之。另置課程諮詢委員二至三人，邀請校外具有華語教學相關專長人士

擔任。 

三、 本委員會負責審議本中心華語教學、課程發展、教材等相關事項。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為

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由本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並擔任主席。 

四、 本委員會下設「教學及課程研發小組」，小組成員由中心主任與華語文相關領域專長教師組

成，負責華語課程教學方法與課程內涵規劃，並提本委員會討論。 

五、 本委員會於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會議應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

議，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作成決議。 

六、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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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提案九：審議113年度獎補助之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之「推動實務教學」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法源依據：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助實施要點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民國112年06月20日校務會議修正） 

五、獎勵教師推動實務教學之改進教學 

(一)獎勵類別： 

1.甲種獎勵： 

為獎勵教師本身或指導本校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專題研究、學術論文、演講、作文、電腦軟硬體及專業等競賽，決賽得獎者獎勵點數：區域性第一

名3點，第二名2點，第三名1點；全國性或國際性第一名6點，第二名4點，第三名3點，其他獎項以專案簽請校長核發獎勵。得獎作品必須可供學校師生

應用。與校外單位合作，則依本校所占人數比例給予獎助。 

(1)【國際】係指國際性比賽：需有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競賽，但不含中國大陸、港澳地區。申請人需檢附該比賽為國際性之佐證資料。 

(2)【全國】係指區域性比賽(含全國性)：實際參與競賽，涵蓋全國北、中、南、東區之其中 2 個區域(含)以上，且參賽隊伍達 10 隊(含)以上或作品達 20

件(含)以上者，申請人須檢附該比賽為全國性之佐證資料。 

(3)【區域】係指非【國際】、【全國】性競賽，獲政府單位或學(協)會頒發之獎狀者。 

(4)教師本身或指導本校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上述競賽等活動。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申請 2 案。 

2.乙種獎勵： 

為獎勵指導本校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校外各項體育競賽，指導團體或個人項目代表隊，參加全國或國際競賽得前3名者獎勵點數：團體項目每案6點，得

4~8名者，每案獎勵2點，個人項目減半計算。團體項目每年每人以1案為限，各項目每年每人以2案為限。團體項目和個人項目合併計算，最多2案。 

3.丙種獎勵： 

為獎勵教師以本校名義參與前列甲種競賽獲政府單位或學(協)會頒發之獎狀者，每案獎勵0.4點，並依人數比例做分配。 

4.政府單位所主辦或協辦之前列甲、乙種競賽，若該類組不分名次且錄取低於第三名並有獎狀或獎牌等相關證明文件者以第三名獎勵。 

5.教師指導學生參加前各項競賽，得依本要點陳請校長專案補助材料(製作)費與差旅費。 

6.丁種獎勵： 

為獎勵教師開發以學生為主體的創新教學法，每案獎勵點數上限以2點為原則，每人每學期限提一件。教師預先提出教學計畫及經費表，補助審查費，

經校外審查委員審核通過後實施。實施當學期須開放觀課查核，以作為校內老師觀摩學習標竿。 

7.前獎勵教師改進教學(推動實務教學)之各項獎助，每點之獎勵金額，依當年度獎補助款實際核配改進教學項金額計算之。校長基於校、系發展之需要，

得專案核定獎助之金額及件數，得依年度改進教學成果調整年度獎勵改進教學預算。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遴選作業： 

1.每年遴選1次，每年10月31日前截止申請。 

2.以申請去年度11月1日至當年度10月31日間之改進教學案為限。 

(四)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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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審：系(所、中心、院)教評會初審。 

2.複審：院教評會複審後送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 

3.決審：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彙整後由教務會議決審。 

4.改進教學(推動實務教學)分級獎勵基準由教務處提案，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每年並依實際狀況修改。 

(五)遴選原則：同一案以獎勵1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其他獎勵。 

(六)檢附資料：改進教學(推動實務教學)獎勵費申請表及相關成果資料。 

(七)繳交各申請案之具體成果：受獎教師應於申請通過2週內向教務處繳交具體成果(教學媒體、得獎証明或獎狀影本)1式3份，分送綜合行政處、教務處及原受

理系(所、中心、院)存查，並在教務處設一專區公開陳列。 
 

二、序號5至15案：依條文規定要以本校名義報名參加競賽：因部分獎狀中無具本校校名，是否用得獎照片取代。 

三、本次審議【改進教學】15件，詳如下清冊： 

序

號 

教師姓

名 
系所/職級 

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教務處複審 

獎助點數 
校定辦法條文依據 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系審議 

通過點數 

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院審議 

通過點數 
流水號 備註 

1 王慧君 智工系/副教授 
【改進教學】112-2「以 BOPPPS方式提升學生參

與課程參與策略- 以機率與統計為例」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丁種】 

112-2-2th智工系

教評會(1130617) 

2點+ 

1620元 

112-2-3th人工

智慧院教評會

(1130619) 

2點+ 

1620元 
576   

2 何惠珍 資管系/助理教授 
【改進教學】112-2「文書之道：解鎖丙軟證照的

技巧與方法｣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丁種】 

112-2-1th資管系

教評會(1130614) 

2點+ 

1620元 

112-2-3th人工

智慧院教評會

(1130619) 

2點+ 

1620元 
568   

3 李鳳然 
體育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改進教學】112-2「體育╳資訊科技：運動技能

學習的進化」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丁種】 

112-2-2th體教中

心系教評會

(1130618) 

2點+ 

1620元 

112-2-2th體教

中心院教評會

(1130618) 

2點+ 

1620元 
569   

4 楊智凱 

人工智慧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

人員 

【改進教學】112-2「利用生成式 AI製作客服機

器人｣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丁種】 

112-2-4th智慧系

教評會(1130516) 

2點+ 

1620元 

112-2-3th人工

智慧院教評會

(1130619) 

2點+ 

1620元 
570   

5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1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3 

AFA韓國世界廚藝大賽」;巧克力 BONBON展

示;112/11/03;許舒涵;GOLD;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國際】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6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6點 562   

6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WCC

馬來西亞世界廚藝大賽」(113/05/16-18)；巧克

力展示品；學生許舒涵；gold(Serial 

NO.G70056)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國際】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6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6點 572   

7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2024WCC馬來西亞世界廚藝

大賽」(113/05/16-18)；巧克力展示品；教師本

人；EXCELLENT GOLD(Serial NO.EG80021)特金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國際】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6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6點 583   

8 曹瑞朋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1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3亞

太盃美業交流競技暨美饌藝術美學競賽」;無國界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全國】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5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5點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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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教師姓

名 
系所/職級 

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教務處複審 

獎助點數 
校定辦法條文依據 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系審議 

通過點數 

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院審議 

通過點數 
流水號 備註 

料理廚藝展示-前菜展示組(靜態組)；

112/11/15；5;張洲源;金牌 

9 陳豐志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FH 

NACA第三屆國際盃美學美饌暨人文藝術競技大

賽」；現場烹飪料理-牛；113/05/20；羅鈞議；

銅牌；楓華競字第 002024520號 

2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區域】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2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2點 586   

10 李又貞 餐飲管理系/講師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台

灣蛋糕技藝競賽」--職業組米粉蛋糕；

113/03/14-17；楊秉鈞；冠軍；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全國】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5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5點 567   

11 李又貞 餐飲管理系/講師 

【改進教學】112-2教師以本校名義參加「2024

年 IKA德國奧林匹克廚藝大賽」--職業組米粉蛋

糕；113/03/14-17；李又貞；銅牌； 

3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國際】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3點 

112-2-3智慧生

活應用學院

113/06/20 

3點 566   

12 曹瑞朋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中

華奧林匹克盃美業交流競技暨美饌藝術美學競

賽」-無國界料理廚藝展示前菜展示組(靜態組)；

吳佾軒；金牌；113/05/21；(113)亞太美協字第

J01-0283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全國】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5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5點 580   

13 張瀚中 
餐飲管理系/講師級

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參加「2024中華奧林匹

克盃美業交流競技暨美饌藝術美學競賽」-彩繪馬

卡龍組(靜態組)；教師本人；金牌；113/05/21；

(113)亞太美協字第 H14-0338 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全國】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5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5點 573   

14 舒程 
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亞

洲美學美饌職能創意大賞」-126.創意料理精緻開

胃菜競賽完成組；高氏惠；金牌；113/05/07；府

青職字第 1130138043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全國】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5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5點 581   

15 舒程 
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年

HBC國際盃美業美饌選美精油技藝競賽」-國際無

酒精調飲組；劉思妤；亞軍；113/05/23；全女燙

容聯競第 20240523號 

2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

條甲種【區域】 

112-2-3餐飲管理

系 113/06/20 
2點 

112-2-3th生活

院教評會議

(1130620) 

2點 582   

四、審議通過後序號1~4案外審費用先核銷支付，其餘點數獎勵待113年度確定總點數後，再依議決點數分配獎勵金額。 

決 議：案14、15(流水號581、582)請補足照片後通過，其餘照案審議通過。 
序

號 

教師姓

名 
系所/職級 

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教務處複審 

獎助點數 
校定辦法條文依據 

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點數 
流水號 備註 

1 王慧君 智工系/副教授 
【改進教學】112-2「以 BOPPPS方式提升學生參與課程參與策略- 以機

率與統計為例」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丁種】 

2點+ 

1620元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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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教師姓

名 
系所/職級 

接受獎助事實摘要 

(如配合課程、計畫名稱等具體內容) 

教務處複審 

獎助點數 
校定辦法條文依據 

教務會議審議

通過點數 
流水號 備註 

2 何惠珍 資管系/助理教授 【改進教學】112-2「文書之道：解鎖丙軟證照的技巧與方法｣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丁種】 

2點+ 

1620元 
568   

3 李鳳然 
體育教育中心/助理

教授 
【改進教學】112-2「體育╳資訊科技：運動技能學習的進化」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丁種】 

2點+ 

1620元 
569   

4 楊智凱 

人工智慧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

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利用生成式 AI製作客服機器人｣ 2點+1620元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丁種】 

2點+ 

1620元 
570   

5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1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3 AFA韓國世界廚藝大

賽」;巧克力 BONBON展示;112/11/03;許舒涵;GOLD;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國際】 
6點 562   

6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WCC馬來西亞世界廚藝大

賽」(113/05/16-18)；巧克力展示品；學生許舒涵；gold(Serial 

NO.G70056)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國際】 
6點 572   

7 林宜慧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2024WCC馬來西亞世界廚藝大賽」(113/05/16-

18)；巧克力展示品；教師本人；EXCELLENT GOLD(Serial NO.EG80021)

特金 

6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國際】 
6點 583   

8 曹瑞朋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1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3亞太盃美業交流競技暨美

饌藝術美學競賽」;無國界料理廚藝展示-前菜展示組(靜態組)；

112/11/15；5;張洲源;金牌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全國】 
5點 584   

9 陳豐志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FH NACA第三屆國際盃美

學美饌暨人文藝術競技大賽」；現場烹飪料理-牛；113/05/20；羅鈞

議；銅牌；楓華競字第 002024520號 

2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區域】 
2點 586   

10 李又貞 餐飲管理系/講師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台灣蛋糕技藝競賽」--職

業組米粉蛋糕；113/03/14-17；楊秉鈞；冠軍；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全國】 
5點 567   

11 李又貞 餐飲管理系/講師 
【改進教學】112-2教師以本校名義參加「2024年 IKA德國奧林匹克廚

藝大賽」--職業組米粉蛋糕；113/03/14-17；李又貞；銅牌； 
3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國際】 
3點 566   

12 曹瑞朋 
餐飲管理系/助理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中華奧林匹克盃美業交流

競技暨美饌藝術美學競賽」-無國界料理廚藝展示前菜展示組(靜態

組)；吳佾軒；金牌；113/05/21；(113)亞太美協字第 J01-0283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全國】 
5點 580   

13 張瀚中 
餐飲管理系/講師級

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參加「2024中華奧林匹克盃美業交流競技暨美

饌藝術美學競賽」-彩繪馬卡龍組(靜態組)；教師本人；金牌；

113/05/21；(113)亞太美協字第 H14-0338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全國】 
5點 573   

14 舒程 
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亞洲美學美饌職能創意大

賞」-126.創意料理精緻開胃菜競賽完成組；高氏惠；金牌；

113/05/07；府青職字第 1130138043號 

5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全國】 
5點 581   

15 舒程 
餐飲管理系/副教授

級專業技術人員 

【改進教學】112-2教師帶領學生參加「2024年 HBC國際盃美業美饌選

美精油技藝競賽」-國際無酒精調飲組；劉思妤；亞軍；113/05/23；全

女燙容聯競第 20240523號 

2點 
提升師資獎補補助第五條

甲種【區域】 
2點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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